
 



114年度臺中市市長盃攀岩錦標賽 

 大會組織        

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 

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運動局、臺中市體育總會、臺中市政府 

承辦單位：臺中市體育總會攀岩委員會 

大會會長：阮雋詠 

工作人員 

賽務總監    洪苑慈                     賽務      蔡寶珍  阮百宜 

裁判長      何思儀                     攝影      宋瑋敏 羅杰 

主定線員    歐陽毅                     場務      劉映晨  陳宏瑞 陳柏翰 

定線員      陳烜毅  蔡秉軒 林嘉翔                陳宥鈞  林哲銘 陳語臻 

                                                 洪苑馨  洪念琳 

裁判        紀黨皓  林家勝 李妍靜     物理治療   楊政浩  楊奇恩  林郁婕  

            王欲靜  李祐丞 劉怡君                董佑翔  吳承宇  吳冠萱 

            蔡昊勲  呂亦哲 邱宥維 

            蘇郁銘  曾淇 陳彥達 

             

資料處理    溫英傑 



 



 

競賽規程 

府授運競字第 1140237910 號函 

一、 宗     旨：為推廣全國運動攀登風氣及增加選手參賽經驗，提昇全國攀登技術水 

準，特舉辦本運動攀登錦標賽。 

二、 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臺中市政府運動局、臺中市體育總會 

三、 承辦單位：臺中市體育總會攀岩委員會 

四、 協辦單位：Dapro 攀岩館、大埔鐵板燒、樂橙物理治療所 

五、 比賽日期：114 年 11 月 08 日(六) 

六、 報名截止：114 年 10 月 24 日(五) 

七、 比賽地點：Dapro 攀岩館( 台中市南屯區永春東七路 700 號)  

八、 參賽對象：凡中華民國國民與外籍人士均可參加。未成年選手參賽須有家長同意書。 

九、 比賽組別：團體甲組、團體乙組、V2 組、V3 組、V4 組 

    *團體甲組：三人 1組，需男女混和 

    *團體乙組：三人 1組，需男女混和 

歡樂 V2 組：70 人額滿 

歡樂 V3 組：50 人額滿 

    歡樂 V4 組：35 人額滿 

十、 注意事項： 

1. 主辦單位將視各組報名人數，進行組別調整或取消該組別賽事。 

十一、 報名費：900 元(每位) 

十二、 報名辦法： 

1. 報名流程： 

A.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114 年 10 月 24 日(五)截止。 

報名連結：https://2025city.dapro.j91.me/ 

B. 繳費：請匯款至 合作金庫銀行(006)，戶名-臺中市體育總會攀岩委員會， 

帳號 0570-717-233175，逾時視同報名未完成，將無法參賽。 

C. 如有取消，務必在 10/27 前以 E-mail 告知（daproindoorclimbing@gmail.com），以

進行取消與退費程序，退費會扣除行政手續費用 200 元，逾時恕不退費。 

D. 參加本活動之個人資料，僅供本活動相關用途使用。 

E. 比賽場地由承辦單位辦理公共意外責任險（每一個人傷亡 300 萬，每一個意外事故傷亡

1500 萬，每一個意外事故財物損失 200 萬，保險期間最高賠償責任 3400 萬）。凡報名

選手之往來交通保險，由所屬團體及個人自行辦理。 

F. 凡報名選手之往來交通及個人保險，由所屬團體及個人自行辦理。 

十三、 競賽辦法： 

1. 比賽規則 

初賽 

(一) 初賽採【大亂鬥制】。每組設有數條路線，各組選手在限定的時間裡，自行選擇路線

攀登。 

*該組別 20-30 人，初賽時間 60 分鐘 

*該組別 30-40 人，初賽時間 80 分鐘 



*該組別 40 人以上，初賽時間 100 分鐘 

(二) 各組別分別有不同的初賽時間，初賽時間裡，該組別選手進行攀登。 

(三) 攀爬過程中，選手若墜落需重新排隊攀爬，不限嘗試次數。過程中可互相觀看討論，

不設置隔離區。 

(四) 針對甲乙組路線成績，各級數會有不同分數。 

(五) 初賽成績甲乙組以路線分數，進行團體成績排序，女生總成績以加一級成績計算。 

(六) 甲組、乙組，取成績前 6組團體進決賽 ，歡樂組沒有決賽。 

    決賽 

(一) 決賽共有 3條路線，每組有 10 分鐘攀爬時間，攀爬時間包含觀察路線時間。(女子會

有加點) 

(二) 選手須於大會公告隔離區關閉時間前進入隔離區，並依初賽成績反序出場攀爬。 

(三) 路線上分為 (25)完攀、(10)Zone 等兩種岩點得分，並計算攀爬嘗試次數。 

(四) 決賽成績以 (25)完攀數目 → (10) Zone 數目 → 完攀嘗試次數 → Zone 嘗試次數 

排名 

十四、 技術暨領隊會議： 

日期：114 年 11 月 08 日(六) 

   地點：Dapro 攀岩館(台中市南屯區永春東七路 700 號)。 

1. 有關選手資格問題有疑問時，可在會議中提出，交由大會處理。 

2. 有關選手權益問題，需在技術會議中提出。 

十五、 競賽規定事項： 

1. 閉幕典禮：114 年 11 月 08 日(六）賽後(依賽程時間為準)，Dapro 攀岩館舉行。 

2. 頒獎典禮：各項比賽全部賽程結束隨即舉行。 

3. 選手應在隔離區關閉前進入隔離區，以大會公告時間為準。逾時未到者以棄權論。 

4. 選手出場比賽時，應攜帶個人身分證明文件，未攜帶者不准出場比賽。 

5. 未經報名之選手不准出場比賽。 

6. 選手均應遵守規則，服從裁判之判決，否則裁判有停止其比賽之權。 

7.   凡比賽發生非規則或本規程無明文規定之問題，則由裁判團委員會決定之，其裁決為終決。 

8. 裁判長、賽務總監及承辦單位不得做出有違競賽規程與比賽規則之決議。 

9. 選手技術會議時，如選手個人之要求，會影響到其他選手公平性時，選手個人需在技術會議時

由本人或教練提出討論，由該場之選手、裁判及賽務總監共同決議。 

十六、 獎勵： 

團體甲組第一~三名頒發獎狀。 

團體乙組第一~三名頒發獎狀。 

歡樂組完成指定條數路線，可以拿得獎牌 

十七、 罰則： 

1. 選手如有不符規定之選手出場比賽時，一經察覺即停止該選手繼續比賽，所有賽完之成績不予

計算，取消該選手所得之成績（名次）並繳回所頒發之獎品，並函請主管單位議處。 

2. 比賽期間如有發生選手互毆，或侮辱裁判等事情發生時，除按規定停止該選手出賽外，並報請

有關單位議處。 

3. 選手如違反攀登比賽規則有關紀律紅牌處分成立時，則立即取消該場之參賽權。如有進一步之

違規，根據國際攀登比賽規則辦理。 

十八、 申訴： 

1. 凡所有申訴案件，需根據 2025 國際攀登比賽規則及大會競賽手冊辦理。 



2. 凡規則有明文規定及有同等意義解釋者，以裁判之判決為終決，不得提出異議。 

3. 選手之技術事件申訴，需立即提出，完成比賽後，不得提出技術事件。 

4. 凡規則未明文規定時，則以大會裁判團及中華山協代表作成之決議為最後決議。 

5. 比賽進行中有不服裁判之判決時，得由其領隊、教練或管理向大會提出申訴。 

6. 申訴書由領隊、教練或管理簽名蓋章後，向大會裁判委員會提出，並繳交保證金新台幣伍佰元

整，申訴成立時保證金退還，否則予以沒收。 

7. 申訴以大會審判委員會之判決為終決。 

十九、 附則： 

1. 參加單位選手一切費用自理。 

2. 本競賽規程未盡事宜，以 2025 國際運動攀登比賽規則為準。 

二十、 預訂賽程： 

   待定。 

  ※主辦單位將視實際報名人數，調整賽程時間。 

  ※正式比賽時間與隔離區關閉時間，以現場大會公告為準，選手不得以秩序冊時間 

   作為延遲進入隔離區之理由。 

 

 



參賽賽隊伍 

 



同意書 
 

本人自願參加 114 年度臺中市市長盃攀岩錦標賽，並已詳細閱讀並充分

瞭解以下事項： 

 

 

 

 攀登比賽具有潛在之危險性，若發生意外會導致受傷或死亡。


 參賽選手應遵守比賽規則，聽從大會工作人員之指導，隨時注意自

身與他人的安全，倘因個人疏失導致意外傷亡，願由選手本人自行

負責，概與主辦單位及大會工作人員無涉。


 本人同意所提個人資料作為大會辦理本活動使用。


 

 

 

 

 

本人簽章﹕ 家長簽章﹕ 

 

 

 

 

日期﹕       年         月         日  

(未成年者必須徵得家長同意並簽名及蓋章) 

 

  



活動期間後送醫療院所及衛生單位資訊： 
 

醫療院所及衛生單位 地址/電話 
  

林新醫療社團法人林新醫院 
408 台中市南屯區惠中路三段 36 號 

(04)22586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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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F 場地圖圖 

 



2F 場地圖圖 

 


